
 

大 埔 区 议 会  
地 区 设 施 管 理 及 文 娱 康 体 委 员 会  
      2 0 2 2 年 第 五 次 会 议 记 录        

 
 
日 期 ： 2 0 2 2 年 9 月 1 6 日 (星 期 五 )  

时 间 ： 上 午 9 时 3 2 分 至 上 午 11 时 4 5 分  

地 点 ： 大 埔 区 议 会 会 议 室  
 
 
出 席 者  出 席 时 间  离 席 时 间  

主 席    
毛 家 俊 议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   
副 主 席    
区 镇 濠 议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   
委 员    
何 伟 霖 议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林 奕 权 议 员 ,  M H  上 午 9 时 3 6 分  会 议 完 毕  
李 耀 斌 议 员 ,  B B S ,  M H ,  J P  上 午 9 时 3 5 分  会 议 完 毕  
谭 尔 培 议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 
 

  

秘 书    
邓 乐 文 女 士  
行 政 主 任 (区 议 会 ) 4／  
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／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 

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
 
列 席 者   
陈 巧 敏 女 士 ,  J P 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专 员 ／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 
杨 嘉 亮 先 生 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助 理 专 员 ／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 
邹 振 荣 先 生  总 康 乐 事 务 经 理 (新 界 东 )／ 康 乐 及 文 化 事 务 署  
朱 家 俊 先 生  大 埔 区 康 乐 事 务 经 理 ／ 康 乐 及 文 化 事 务 署  
丘 云 波 先 生  大 埔 区 副 康 乐 事 务 经 理 (分 区 支 持 )／ 康 乐 及 文 化 事 务 署  
陈 锦 盛 先 生  高 级 行 政 主 任 (策 划 事 务 ) 2 3／ 康 乐 及 文 化 事 务 署  
黄 婕 晞 女 士  行 政 主 任 (策 划 事 务 )2 3／ 康 乐 及 文 化 事 务 署  
柯 晓 雯 女 士  高 级 经 理 (新 界 东 )文 化 推 广 ／ 康 乐 及 文 化 事 务 署  
伍 志 强 先 生  图 书 馆 高 级 馆 长 (大 埔 区 )／ 康 乐 及 文 化 事 务 署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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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 振 成 先 生  
何 颂 豪 先 生  
梁 少 明 先 生  

署 理 行 政 助 理 ／ 地 政 ／ 大 埔 地 政 处 ／ 地 政 总 署  
建 筑 师 (工 程 ) 7／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 
建 筑 师 (工 程 ) 8／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 

陈 瑞 琼 女 士  
邬 志 雄 先 生  
黄 汝 恒 女 士  
苏 永 佳 先 生  
刘 镇 明 先 生  
叶 莉 萨 女 士  

高 级 行 政 主 任 (地 区 管 理 )／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／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 
高 级 行 政 主 任 (区 议 会 )／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／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 
高 级 联 络 主 任 ( 2 )／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／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 
高 级 工 程 督 察 ／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／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 
工 程 督 察 ( 3 )／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／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 
联 络 主 任 ( 7 )／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／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 

凌 健 民 先 生  高 级 建 筑 师 ／ 何 显 毅 建 筑 工 程 师 楼 地 产 发 展 顾 问 有 限 公 司  

李 世 华 先 生  
杜 沛 家 先 生  
李 方 慈 女 士  

设 计 经 理 ／ 何 显 毅 建 筑 工 程 师 楼 地 产 发 展 顾 问 有 限 公 司  
高 级 建 筑 师 ／ 胡 周 黄 建 筑 设 计 (国 际 )有 限 公 司  
建 筑 助 理 ／ 胡 周 黄 建 筑 设 计 (国 际 )有 限 公 司  

 
 

缺 席 者   
刘 勇 威 议 员   

 
 

开 会 辞  

 
 主 席 欢 迎 委 员 及 部 门 代 表 出 席 地 区 设 施 管 理 及 文 娱 康 体 委 员 会 (“ 地 委

会 ” ) 2 0 2 2 年 第 五 次 会 议 。  

 
2 .  主 席 表 示 ， 秘 书 处 在 会 议 前 没 有 接 获 议 员 的 缺 席 通 知 ， 请 委 员 备 悉 。  

 
 

I .  通 过 地 区 设 施 管 理 及 文 娱 康 体 委 员 会 2 0 2 2 年 6 月 1 5 日 特 别 会 议 记 录  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D F M  2 1 / 2 0 2 2 号 )  

 
3 .  主 席 报 告 ，秘 书 处 在 会 议 前 没 有 接 获 修 订 建 议 ，席 上 亦 没 有 委 员 提 出 修 订 ，

故 上 述 会 议 记 录 获 通 过 作 实 。  

 
 

I I .  通 过 地 区 设 施 管 理 及 文 娱 康 体 委 员 会 2 0 2 2 年 7 月 1 5 日 第 四 次 会 议 记 录  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D F M  2 2 / 2 0 2 2 号 )  

 
4 .  主 席 报 告 ，秘 书 处 在 会 议 前 接 获 修 订 建 议 ，并 请 委 员 备 悉 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

D F M  2 2 / 2 0 2 2 号 有 关 会 议 记 录 的 修 订 。席 上 没 有 委 员 提 出 其 他 修 订 ，故 上 述 会

议 记 录 经 修 订 后 获 通 过 作 实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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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 I I .  有 关 政 府 部 门 及 合 约 顾 问 ─ 地 区 小 型 工 程 拨 款 的 使 用 情 况 及 获 批 工 程 进 度 报

告  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D F M  2 3 / 2 0 2 2 号 、 D F M  2 3 a / 2 0 2 2 号 、 D F M  2 3 b / 2 0 2 2 号 、

D F M  2 3 c / 2 0 2 2 号 及 D F M  2 3 d / 2 0 2 2 号 )  

 
5 .  主 席 请 委 员 备 悉 地 区 小 型 工 程 拨 款 的 使 用 情 况 及 获 批 工 程 的 进 度 报 告 。他

报 告 说 ，委 员 会 目 前 承 担 约 1 . 0 2 亿 元 工 程 预 算 ，当 中 2 0 2 2 / 2 3 财 政 年 度 的 工 程

预 算 约 2 , 4 8 7 万 元 ， 而 2 0 2 3 / 2 4 年 度 及 以 后 的 工 程 预 算 则 约 7 , 7 0 8 万 元 。  

 
6 .  主 席 请 合 约 顾 问 、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(“ 大 埔 民 政 处 ” )及 康 乐 及 文 化 事 务 署

(“ 康 文 署 ” )代 表 汇 报 工 程 进 度 ，并 欢 迎 何 显 毅 建 筑 工 程 师 楼 地 产 发 展 顾 问 有

限 公 司 高 级 建 筑 师 凌 健 民 先 生 及 设 计 经 理 李 世 华 先 生 、胡 周 黄 建 筑 设 计 (国 际 )
有 限 公 司 高 级 建 筑 师 杜 沛 家 先 生 及 建 筑 助 理 李 方 慈 女 士 ， 以 及 民 政 事 务 总 署

(“ 民 政 总 署 ” )建 筑 师 (工 程 ) 7 何 颂 豪 先 生 及 建 筑 师 (工 程 ) 8 梁 少 明 先 生 就 是 项

议 程 出 席 会 议 。  

 
(一 )   由 合 约 顾 问 何 显 毅 建 筑 工 程 师 楼 地 产 发 展 顾 问 有 限 公 司 及 胡 周 黄 建 筑 设

计 (国 际 )有 限 公 司 担 任 工 程 代 理 人 的 工 程 项 目  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D F M  2 3 / 2 0 2 2 号 附 件 二 第 ( 1 )至 第 ( 2 0 )项 、 D F M  2 3 a / 2 0 2 2
号 、 D F M  2 3 b / 2 0 2 2 号 、 D F M  2 3 c / 2 0 2 2 号 及 D F M  2 3 d / 2 0 2 2 号 )  

 
7 .  李 世 华 先 生 介 绍 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D F M  2 3 a / 2 0 2 2 号 ， 有 关 第 ( 1 3 )项 “ T P -
D M W 2 9 6 樟 木 头 村 休 憩 处 ” 的 可 行 性 研 究 报 告 。  

 
8 .  李 耀 斌 议 员 表 示 ，早 前 康 文 署 曾 与 樟 木 头 村 代 表 及 跟 进 议 员 实 地 视 察 。由

于 拟 建 工 程 地 点 面 积 太 小 ， 初 期 商 讨 只 能 兴 建 长 者 健 体 设 施 或 儿 童 游 乐 设 施 ，

后 来 康 文 署 及 合 约 顾 问 认 为 可 在 该 位 置 同 时 兴 建 上 述 两 项 设 施 ，故 樟 木 头 村 代

表 相 当 支 持 有 关 决 定 ， 并 在 此 感 谢 署 方 的 安 排 。  

 
9 .  谭 尔 培 议 员 的 意 见 及 问 题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认 为 现 时 场 地 能 够 同 时 容 纳 长 者 健 体 设 施 及 儿 童 游 乐 设 施 是 好 的

设 计 ， 十 分 支 持 有 关 做 法 ， 感 谢 康 文 署 、 土 木 工 程 拓 展 署 (“ 土 拓

署 ” )及 其 他 相 关 部 门 的 努 力 。  

( i i )  询 问 顶 部 透 明 的 凉 亭 能 否 防 水 及 避 雨 。  

( i i i )  询 问 工 程 会 否 设 置 太 阳 能 灯 ， 照 明 设 备 会 否 直 接 照 射 附 近 民 居 。  

 
1 0 .  李 世 华 先 生 表 示 ，避 雨 亭 的 顶 部 设 有 胶 板 ，有 防 水 效 用 ，而 灯 柱 则 为 普 通

灯 柱 ， 不 具 太 阳 能 设 施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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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1 .  委 员 会 备 悉 上 述 可 行 性 研 究 报 告 。  

 
1 2 .  杜 沛 家 先 生 介 绍 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D F M  2 3 b / 2 0 2 2 号 ， 有 关 第 ( 1 6 )项 “ T P -
D M W 3 3 7 大 埔 大 埔 头 及 太 和 建 避 雨 亭 (太 湖 山 庄 、 太 湖 花 园 二 期 及 大 埔 政 府 合

署 )” 的 可 行 性 研 究 报 告 。  

 
1 3 .  主 席 的 意 见 及 问 题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探 井 工 程 显 示 拟 建 工 程 位 置 有 不 少 地 下 设 施 ，故 询 问 合 约 顾 问 有 否

与 中 华 电 力 有 限 公 司 (“ 中 电 ” )商 讨 此 等 设 施 对 工 程 的 影 响 。工 程

获 初 步 评 为 技 术 上 可 行 ，但 他 担 心 中 电 或 需 进 行 其 他 工 程 ，影 响 工

程 进 度 。  

( i i )  兴 建 避 雨 亭 的 作 用 是 为 候 车 市 民 提 供 遮 阳 挡 雨 的 地 方 ，询 问 合 约 顾

问 是 否 确 定 运 输 署 没 有 就 是 项 工 程 提 出 意 见 。  

 
1 4 .  杜 沛 家 先 生 表 示 ， 合 约 顾 问 已 就 工 程 与 相 关 部 门 及 机 构 (包 括 中 电 及 运 输

署 )联 络 ， 并 无 接 获 反 对 意 见 。 由 于 避 雨 亭 的 地 基 和 支 柱 会 避 开 电 缆 的 位 置 ，

而 地 基 则 在 电 缆 下 方 兴 建 ， 故 工 程 不 会 触 及 电 缆 。  

 
1 5 .  主 席 询 问 避 雨 亭 的 样 式 是 否 仅 供 参 考 ， 日 后 可 否 微 调 设 计 样 式 。  

 
1 6 .  杜 沛 家 先 生 表 示 ，避 雨 亭 的 颜 色 仅 供 参 考 ，实 际 颜 色 须 视 乎 生 产 商 提 供 的

款 式 而 定 ， 届 时 合 约 顾 问 会 再 拣 选 及 比 对 实 际 色 样 。  

 
1 7 .  主 席 担 心 若 避 雨 亭 的 颜 色 有 更 改 ，委 员 或 未 能 及 时 得 悉 有 关 变 动 ，故 希 望

如 避 雨 亭 的 设 计 有 任 何 变 动 ， 合 约 顾 问 能 通 知 跟 进 议 员 。  

 
1 8 .  委 员 会 备 悉 上 述 可 行 性 研 究 报 告 。  

 
1 9 .  杜 沛 家 先 生 介 绍 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D F M  2 3 c / 2 0 2 2 号 ， 有 关 第 ( 1 7 )项 “ T P -
D M W 3 3 8 大 埔 运 头 坊 建 避 雨 亭 ” 的 可 行 性 研 究 报 告 。  

 
2 0 .  区 镇 濠 副 主 席 询 问 搬 迁 灯 柱 会 否 使 避 雨 亭 位 置 光 线 不 足 。  

 
2 1 .  主 席 的 意 见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小 巴 站 附 近 有 棵 大 树 ，他 认 为 树 木 的 分 枝 或 会 触 及 避 雨 亭 顶 部 ，而

刮 风 下 雨 时 该 处 的 枯 叶 亦 较 多 ，故 希 望 合 约 顾 问 能 选 用 较 易 清 理 的

物 料 建 造 避 雨 亭 顶 部 。  

( i i )  拟 建 工 程 位 置 附 近 有 较 多 栏 杆 ，既 有 植 物 沿 着 栏 杆 生 长 ，亦 有 违 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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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 车 ，他 提 醒 合 约 顾 问 及 相 关 部 门 在 设 计 时 需 留 意 有 关 细 节 ，加 强

除 草 及 清 理 工 作 。  

 
2 2 .  杜 沛 家 先 生 表 示 ，工 程 只 是 把 灯 柱 稍 微 迁 入 。避 雨 亭 顶 部 的 胶 板 部 分 透 光 ，

故 对 光 线 影 响 不 大 。避 雨 亭 附 近 大 树 的 根 部 、栏 杆 及 栏 上 植 物 没 有 触 及 避 雨 亭

范 围 ，探 井 工 程 亦 没 有 发 现 树 根 。合 约 顾 问 在 进 行 工 程 时 会 留 意 树 木 根 部 及 其

对 泥 土 的 影 响 。  

 
2 3 .  主 席 希 望 合 约 顾 问 能 多 加 留 意 避 雨 亭 上 方 的 树 木 分 枝 。另 外 ，该 处 中 午 时

分 阳 光 猛 烈 ，即 使 采 用 较 不 透 光 的 物 料 ，仍 对 候 车 市 民 造 成 影 响 ，故 他 希 望 合

约 顾 问 能 严 选 用 以 建 造 避 雨 亭 顶 部 的 物 料 。  

 
2 4 .  委 员 会 备 悉 上 述 可 行 性 研 究 报 告 。  

 
2 5 .  杜 沛 家 先 生 介 绍 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D F M  2 3 d / 2 0 2 2 号 ， 有 关 第 ( 1 9 )项 “ T P -
D M W 3 5 1 大 埔 宝 乡 街 近 大 埔 小 区 中 心 建 避 雨 亭 ” 的 可 行 性 研 究 报 告 。  

 
2 6 .  主 席 表 示 ，由 于 拟 建 工 程 位 置 旁 边 有 的 士 站 ，询 问 运 输 署 有 否 就 工 程 提 出

反 对 意 见 。另 外 ，拟 建 工 程 位 置 有 不 少 地 下 设 施 ，希 望 合 约 顾 问 在 进 行 工 程 时

能 多 加 留 意 。  

 
2 7 .  杜 沛 家 先 生 表 示 ， 的 士 站 在 避 雨 亭 后 方 ， 故 不 受 影 响 。  

 
2 8 .  主 席 表 示 ，拟 建 工 程 位 置 较 多 小 巴 上 落 客 ，加 上 附 近 或 有 车 辆 违 泊 ，可 能

会 影 响 小 巴 上 落 客 ， 希 望 合 约 顾 问 及 相 关 部 门 备 悉 有 关 情 况 。  

 
2 9 .  李 耀 斌 议 员 表 示 ，合 约 顾 问 指 是 项 工 程 大 约 需 时 六 个 月 。不 少 市 民 在 该 处

等 候 屋 村 巴 士 、小 巴 及 的 士 ，届 时 围 封 较 大 的 工 地 范 围 会 对 附 近 居 民 造 成 不 少

影 响 。在 工 程 展 开 后 ，物 料 未 齐 备 及 其 他 问 题 或 会 导 致 工 程 延 误 ，故 他 希 望 合

约 顾 问 待 物 料 齐 全 后 才 展 开 工 程 ， 尽 量 缩 短 施 工 时 间 ， 避 免 滋 扰 市 民 。  

 
3 0 .  主 席 询 问 在 工 程 期 间 临 时 迁 移 小 巴 站 的 方 案 。  

 
3 1 .  杜 沛 家 先 生 表 示 ，合 约 顾 问 会 在 工 程 期 间 指 派 专 业 人 士 监 督 工 程 进 展 ，合

约 亦 设 有 机 制 要 求 工 程 承 办 商 尽 快 竣 工 ，如 未 能 如 期 竣 工 或 需 罚 款 。施 工 期 间

会 有 人 员 在 场 指 挥 交 通 ，工 地 对 外 马 路 的 交 通 ，以 及 小 巴 站 和 的 士 站 均 不 会 受

工 程 影 响 。  

 
3 2 .  何 颂 豪 先 生 表 示 ，署 方 一 般 会 在 施 工 期 内 容 许 工 程 承 办 商 提 交 相 关 文 件 作

审 批 ，获 批 后 才 可 在 地 盘 施 工 ，地 盘 施 工 时 间 亦 会 比 预 计 短 ，署 方 届 时 会 留 意

实 际 施 工 时 间 。如 是 项 工 程 会 影 响 的 士 和 小 巴 上 落 客 ，施 工 前 亦 会 提 交 临 时 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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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 管 制 措 施 供 相 关 部 门 审 批 ，当 中 包 括 路 牌 及 上 落 客 安 排 ，以 供 工 程 承 办 商 进

行 上 落 货 及 弃 置 垃 圾 的 工 序 。  

 
3 3 .  委 员 会 备 悉 上 述 可 行 性 研 究 报 告 。  

 
3 4 .  凌 健 民 先 生 报 告 各 项 工 程 的 进 度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第 ( 1 )项 “ T P -D M W 2 2 7 在 泥 涌 设 置 休 憩 处 及 儿 童 游 乐 场 ”： 合 约 顾

问 已 重 铺 地 砖 、安 装 灯 柱 、花 槽 围 栏 及 长 者 健 身 设 施 。由 于 天 雨 关

系 ，工 程 将 稍 为 延 迟 ，现 正 进 行 中 电 管 道 接 驳 及 安 装 儿 童 游 乐 设 施 。 

( i i )  第 ( 2 ) 项 “ T P -D M W 2 3 1 美 援 新 村 兴 建 休 憩 公 园 ”： 合 约 顾 问 在

2 0 2 2  年 8 月 1 6 日 招 标 ， 预 计 在 2 0 2 3 年 第 一 季 展 开 工 程 合 约 。  

( i i i )  第 ( 3 )项 “ T P -D M W 2 3 2 布 心 排 村 陀 背 树 公 园 改 善 公 园 设 施 ”： 工 程

已 在 2 0 2 2 年 4 月 2 6 日 展 开 。  

( i v )  第 ( 4 )项 “ T P -D M W 2 4 1 改 善 大 埔 头 新 华 安 里 休 憩 用 地 及 设 施 ”： 大

埔 地 政 处 现 正 审 批 相 关 拨 地 申 请 许 可 。合 约 顾 问 现 正 深 化 设 计 、咨

询 相 关 部 门 及 筹 备 招 标 ，预 计 在 2 0 2 2 年 第 四 季 招 标 ，并 在 2 0 2 3 年

第 一 季 展 开 工 程 合 约 。  

( v )  第 ( 5 )项“ T P -D M W 2 4 2 林 村 新 屋 仔 公 园 加 建 康 乐 设 施 及 改 善 整 体 环

境 ”： 合 约 顾 问 现 正 深 化 设 计 、 补 树 方 案 及 咨 询 相 关 部 门 ， 预 计 在

2 0 2 2 年 第 四 季 招 标 。  

( v i )  第 ( 6 )项“ T P -D M W 2 5 5 大 埔 公 路 元 洲 仔 段 近 广 福 邨 行 人 路 上 盖 建 造

工 程 ”： 合 约 顾 问 已 向 路 政 署 提 交 掘 路 许 可 证 申 请 ， 并 向 运 输 署 、

路 政 署 及 警 务 处 提 交 临 时 交 通 封 路 措 施 申 请 。 合 约 顾 问 在 2 0 2 2 年

8 月 5 日 收 到 路 政 署 的 意 见 ， 并 在 2 0 2 2 年 9 月 回 复 路 政 署 ， 其 后

在 9 月 1 5 日 收 到 该 署 回 复 ， 稍 会 再 回 复 该 署 。 有 关 申 请 已 在 8 月

8  日 获 警 务 处 审 批 ，现 正 等 待 运 输 署 审 批 。合 约 顾 问 现 正 咨 询 相 关

部 门 、 深 化 设 计 及 筹 备 招 标 工 作 ， 预 计 在 2 0 2 2 年 第 四 季 招 标 。  

( v i i )  第 ( 7 )项“ T P -D M W 2 5 6 西 沙 路 井 头 村 增 加 儿 童 游 乐 设 施 及 长 者 健 身

设 施 ”：工 程 承 办 商 已 在 2 0 2 2 年 7 月 下 旬 围 封 工 地 。当 区 跟 进 议 员

谭 尔 培 议 员 及 李 耀 斌 议 员 在 2 0 2 2 年 7 月 1 5 日 地 委 会 会 议 提 出 更

换 已 生 锈 的 围 栏 及 避 免 照 明 灯 光 影 响 附 近 居 民 等 事 宜 ，合 约 顾 问 备

悉 有 关 意 见 。 康 文 署 已 安 排 合 约 顾 问 及 民 政 总 署 (工 程 组 )在 8 月 5
日 与 谭 议 员 及 李 议 员 再 次 实 地 视 察 ，商 议 工 程 内 容 。当 日 村 长 及 相

关 人 士 亦 有 出 席 。合 约 顾 问 在 视 察 当 日 表 示 ，将 会 以 不 锈 钢 物 料 更

换 现 时 生 锈 的 围 栏 ，并 会 加 高 围 栏 至 合 乎 建 筑 署 的 要 求 。至 于 照 明

方 面 ，灯 光 将 会 调 节 至 合 适 的 亮 度 ，并 设 置 在 合 适 的 位 置 ，以 免 影

响 附 近 居 民 。 现 阶 段 待 合 约 顾 问 备 妥 照 明 灯 款 式 图 及 灯 柱 位 置 图

后 ，康 文 署 将 会 咨 询 谭 议 员 及 李 议 员 的 意 见 。康 文 署 在 视 察 时 亦 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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示 会 增 设 垃 圾 桶 。  

( v i i i )  第 ( 8 )项“ T P -D M W 2 6 3 于 运 头 塘 附 近 晨 运 径 加 建 健 体 及 长 者 设 施 ”：

合 约 顾 问 现 正 研 究 补 树 方 案 ， 预 计 在 20 2 2 年 第 四 季 招 标 。  

( i x )  第 ( 9 )项 “ T P -D M W 2 6 4 于 宝 雅 苑 兴 和 阁 后 天 桥 底 增 设 长 者 健 体 设

施 ”： 合 约 顾 问 已 就 拨 地 审 批 许 可 提 交 申 请 文 件 及 初 步 设 计 予 康 文

署 考 虑 。康 文 署 现 与 合 约 顾 问 及 民 政 总 署 (工 程 组 )研 究 ，稍 后 将 向

大 埔 地 政 处 申 请 拨 地 审 批 许 可 。 当 区 跟 进 议 员 毛 家 俊 主 席 在 2 0 2 2
年 8 月 2 3 日 的 地 区 工 程 及 设 施 管 理 工 作 小 组 会 议 上 表 示 ， 由 于 选

址 范 围 内 有 不 少 垃 圾 、神 像 及 板 凳 等 杂 物 ，关 注 工 程 难 度 会 否 因 此

增 加 。康 文 署 响 应 指 ，署 方 现 正 审 视 工 程 图 纸 ，并 会 一 并 研 究 选 址

四 周 的 环 境 。 康 文 署 表 示 稍 后 可 与 毛 主 席 再 次 实 地 视 察 。  

( x )  第 ( 11 )项 “ T P -D M W 2 7 0 大 埔 宝 雅 路 连 接 太 和 广 场 行 人 路 上 盖 建 造

工 程 ”：合 约 顾 问 已 在 2 0 2 2 年 8 月 5 日 、8 月 8 日 及 9 月 初 分 别 获

路 政 署 、警 务 处 及 运 输 署 批 准 临 时 交 通 封 路 措 施 方 案 。合 约 顾 问 就

工 程 图 则 咨 询 房 屋 署 (“ 房 署 ” )， 并 在 4 月 8 日 收 到 署 方 意 见 后 ，

在 7 月 1 2 日 作 出 响 应 。 其 后 合 约 顾 问 再 向 房 署 咨 询 维 修 行 人 路 上

盖 事 宜 ， 房 署 在 8  月 2 6 日 回 复 ， 表 示 基 于 安 全 考 虑 ， 行 人 路 上 盖

须 设 置 安 全 梯 及 相 关 安 全 设 施 ，供 维 修 及 清 洁 工 人 使 用 。合 约 顾 问

现 正 研 究 在 深 化 设 计 时 配 合 加 设 安 全 设 施 的 要 求 ，并 会 咨 询 相 关 部

门 ， 暂 定 在 2 0 2 2 年 第 四 季 招 标 。  

 
3 5 .  李 世 华 先 生 就 第 ( 1 0 )项 “ T P -D M W 2 6 6 大 埔 丰 运 路 近 运 头 塘 邨 建 避 雨 亭 ”

报 告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运 输 署 在 2 0 2 2 年 7 月 1 2 日 表 示 拟 在 运 头 塘 邨 的 公 共 运 输 交 汇 处

进 行 改 善 工 程 。由 于 工 程 范 围 将 涉 及 近 专 线 小 巴 站 避 雨 亭 选 址 ，故

大 埔 民 政 处 在 7 月 2 6 日 安 排 运 输 署 向 跟 进 议 员 毛 家 俊 主 席 、 合 约

顾 问 及 民 政 总 署 (工 程 组 )实 地 详 细 讲 解 署 方 的 改 善 工 程 。  

( i i )  运 输 署 在 视 察 时 表 示 现 正 咨 询 业 界 及 部 门 ，有 待 回 复 ，现 阶 段 尚 未

落 实 最 终 方 案 及 工 程 时 间 表 。 合 约 顾 问 及 民 政 总 署 (工 程 组 )表 示 ，

由 于 近 专 线 小 巴 站 避 雨 亭 选 址 将 受 影 响 ，而 运 输 署 的 最 终 改 善 方 案

尚 未 确 定 ， 故 初 步 表 示 避 雨 亭 工 程 很 大 机 会 被 迫 暂 停 。  

( i i i )  至 于 近 运 头 塘 巴 士 总 站 避 雨 亭 工 程 ，出 席 者 达 成 共 识 ，将 继 续 展 开

工 程 。合 约 顾 问 及 民 政 总 署 (工 程 组 )在 视 察 时 促 请 运 输 署 注 意 ，如

需 改 动 现 时 过 路 设 施 的 位 置 ，需 留 意 避 雨 亭 支 柱 位 置 。大 埔 民 政 处

其 后 在 8 月 4 日 向 运 输 署 转 交 由 合 约 顾 问 提 供 近 运 头 塘 巴 士 总 站

避 雨 亭 的 图 则 ， 以 便 署 方 考 虑 改 动 过 路 设 施 的 合 适 位 置 。  

( i v )  运 输 署 在 7 月 2 9 日 表 示 ， 由 于 署 方 尚 未 确 定 改 善 方 案 ， 故 目 前 无

法 处 理 合 约 顾 问 早 前 就 两 个 避 雨 亭 提 交 的 临 时 交 通 封 路 措 施 申 请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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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v )  合 约 顾 问 在 8 月 11 日 表 示 ， 是 项 工 程 合 约 已 在 2 0 2 2 年 6  月 展 开 ，

为 期 1 2 个 月 ， 初 步 估 计 整 项 工 程 将 无 法 如 期 完 工 ， 承 建 商 将 会 因

工 程 延 误 引 致 的 额 外 费 用 及 损 失 作 出 索 偿 。由 于 临 时 交 通 封 路 措 施

申 请 未 获 批 ，承 建 商 无 法 申 请 掘 路 许 可 证 进 行 工 程 ，故 合 约 顾 问 促

请 运 输 署 尽 快 批 出 申 请 。  

( v i )  大 埔 民 政 处 在 8 月 11 日 及 1 5 日 就 运 头 塘 邨 的 公 共 运 输 交 汇 处 改

善 工 程 对 避 雨 亭 工 程 的 影 响 以 书 面 回 复 运 输 署 。此 外 ，由 于 工 程 将

影 响 日 后 专 线 小 巴 站 避 雨 亭 工 程 可 否 继 续 展 开 ，故 大 埔 民 政 处 也 在

8 月 11 日 要 求 运 输 署 尽 快 回 复 其 改 善 工 程 时 间 表 。  

( v i i )  运 输 署 在 8 月 2 9 日 回 复 表 示 ， 不 反 对 继 续 进 行 近 运 头 塘 巴 士 总 站

的 避 雨 亭 工 程 ，惟 合 约 顾 问 须 修 改 临 时 交 通 封 路 措 施 申 请 ，并 须 取

得 署 方 批 准 。至 于 近 专 线 小 巴 站 选 址 受 运 输 署 改 善 工 程 影 响 的 避 雨

亭 项 目 ，署 方 建 议 合 约 顾 问 直 接 向 路 政 署 查 询 整 项 改 善 工 程 的 时 间

表 。  

( v i i i )  合 约 顾 问 与 路 政 署 以 电 话 联 络 查 询 数 据 后 ，大 埔 民 政 处 在 9 月 3 日

随 即 以 书 面 向 署 方 查 询 改 善 工 程 的 时 间 表 ， 现 待 署 方 书 面 回 复 。  

 
3 6 .  叶 莉 萨 女 士 就 第 ( 1 0 )项 “ T P -D M W 2 6 6 大 埔 丰 运 路 近 运 头 塘 邨 建 避 雨 亭 ”

补 充 指 ， 有 关 运 输 署 拟 在 运 头 塘 邨 的 公 共 运 输 交 汇 处 进 行 改 善 工 程 的 时 间 表 ，

运 输 署 在 2 0 2 2 年 9 月 6 日 回 复 表 示 ， 在 征 询 业 界 意 见 后 ， 由 于 专 线 小 巴 营 运

商 不 支 持 署 方 的 交 通 改 善 工 程 方 案 ，故 署 方 不 会 进 行 有 关 改 善 工 程 。如 日 后 进

行 相 关 改 善 工 程 ， 署 方 会 考 虑 避 雨 亭 的 安 排 ， 并 咨 询 大 埔 民 政 处 及 相 关 部 门 。

合 约 顾 问 将 继 续 展 开 两 个 避 雨 亭 工 程 ，并 已 向 运 输 署 提 交 临 时 交 通 封 路 措 施 方

案 ， 现 待 署 方 审 批 。  

 
3 7 .  主 席 询 问 第 ( 5 )项“ T P -D M W 2 4 2 林 村 新 屋 仔 公 园 加 建 康 乐 设 施 及 改 善 整 体

环 境 ” 补 树 方 案 的 详 情 。  

 
3 8 .  凌 健 民 先 生 表 示 ，拟 建 工 程 位 置 有 树 木 影 响 游 乐 设 施 的 平 面 布 局 ，部 分 树

木 的 现 状 亦 不 理 想 ， 故 合 约 顾 问 现 正 研 究 伐 木 和 补 树 方 案 及 商 讨 补 树 位 置 。  

 
3 9 .  谭 尔 培 议 员 表 示 ，有 关 第 ( 8 )项“ T P -D M W 2 5 6 西 沙 路 井 头 村 增 加 儿 童 游 乐

设 施 及 长 者 健 身 设 施 ”，他 感 谢 合 约 顾 问 将 安 排 更 换 栏 杆 及 处 理 照 明 灯 光 事 宜 。

他 曾 与 井 头 村 村 民 及 食 物 环 境 卫 生 署 (“ 食 环 署 ” )了 解 情 况 ，井 头 村 休 憩 处 附

近 原 本 设 有 垃 圾 桶 ，但 有 村 民 直 接 把 家 居 垃 圾 弃 置 在 垃 圾 桶 。由 于 食 环 署 不 会

在 该 处 放 置 大 型 垃 圾 收 集 箱 ，而 该 垃 圾 桶 又 长 期 爆 满 ，垃 圾 桶 最 后 被 移 除 ，故

他 询 问 如 要 在 井 头 村 休 憩 处 增 设 垃 圾 桶 ，该 垃 圾 桶 会 由 哪 个 部 门 管 理 。他 亦 建

议 在 垃 圾 桶 附 近 增 设 指 示 ，提 醍 市 民 该 垃 圾 桶 只 供 公 园 使 用 者 使 用 ，避 免 附 近

居 民 用 作 弃 置 家 居 垃 圾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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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0 .  凌 健 民 先 生 表 示 ，垃 圾 桶 相 关 的 管 理 事 宜 会 交 由 康 文 署 响 应 。康 文 署 在 早

前 实 地 视 察 时 已 表 示 会 增 设 垃 圾 桶 ，合 约 顾 问 亦 会 研 究 增 设 相 关 垃 圾 桶 使 用 指

示 。  

 
4 1 .  主 席 的 意 见 及 问 题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第 ( 1 0 )项 “ T P -D M W 2 6 6 大 埔 丰 运 路 近 运 头 塘 邨 建 避 雨 亭 ” 工 程 应

可 顺 利 进 行 。他 希 望 相 关 部 门 可 以 改 善 沟 通 ，以 免 同 类 情 况 再 次 发

生 。 他 亦 询 问 地 面 的 行 人 过 路 处 标 示 是 否 不 会 受 工 程 影 响 。  

( i i )  询 问 第 ( 11 )项 “ T P -D M W 2 7 0 大 埔 宝 雅 路 连 接 太 和 广 场 行 人 路 上 盖

建 造 工 程 ” 相 关 安 全 设 施 的 详 情 。  

 
4 2 .  李 世 华 先 生 表 示 ， 有 关 第 ( 1 0 )项 “ T P -D M W 2 6 6 大 埔 丰 运 路 近 运 头 塘 邨 建

避 雨 亭 ”， 合 约 顾 问 已 在 2 0 2 2 年 9 月 1 3 日 向 运 输 署 重 新 提 交 临 时 交 通 封 路 措

施 申 请 ， 当 中 包 括 更 改 斑 马 线 位 置 。  

 
4 3 .  凌 健 民 先 生 表 示 ， 有 关 第 ( 11 )项 “ T P -D M W 2 7 0 大 埔 宝 雅 路 连 接 太 和 广 场

行 人 路 上 盖 建 造 工 程 ”， 房 署 要 求 在 行 人 路 上 盖 设 置 防 堕 安 全 围 栏 ， 合 约 顾 问

考 虑 后 指 ，一 般 地 区 小 型 工 程 的 行 人 路 上 盖 高 2 . 7 米 ，增 设 防 堕 安 全 围 栏 将 会

使 设 计 有 别 于 其 他 地 区 小 型 工 程 的 方 案 及 设 计 。合 约 顾 问 正 准 备 回 复 房 署 的 意

见 ， 并 待 房 署 进 一 步 响 应 。  

 
4 4 .  凌 健 民 先 生 继 续 报 告 各 项 工 程 的 进 度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第 ( 1 2 )项“ T P -D M W 2 9 5 白 石 角 休 憩 公 园 ”：合 约 顾 问 现 正 深 化 设 计 、

进 行 咨 询 及 准 备 相 关 文 件 予 康 文 署 向 大 埔 地 政 处 申 请 拨 地 审 批 许

可 。康 文 署 在 敲 定 最 终 设 计 方 案 后 将 会 向 大 埔 地 政 处 申 请 拨 地 审 批

许 可 。  

( i i )  第 ( 1 3 )项“ T P -D M W 2 9 6 樟 木 头 村 休 憩 处 ”：合 约 顾 问 已 完 成 可 行 性

研 究 报 告 ， 并 在 2 02 2 年 8 月 2 3 日 的 地 区 工 程 及 设 施 管 理 工 作 小

组 会 议 上 汇 报 报 告 内 容 。 合 约 顾 问 亦 已 在 是 次 地 委 会 会 议 上 汇 报 ，

并 备 悉 李 耀 斌 议 员 及 谭 尔 培 议 员 的 意 见 。 工 程 暂 拟 在 2 0 2 4 年 2 月

展 开 ， 为 期 1 2 个 月 ， 并 在 2 0 2 5 年 2  月 完 成 。  

( i i i )  第 ( 1 4 )项 “ T P -D M W 3 0 9 大 埔 全 安 路 近 大 埔 医 院 行 人 路 上 盖 建 造 工

程 ”： 合 约 顾 问 已 向 运 输 署 、 路 政 署 、 警 务 处 提 交 临 时 交 通 封 路 措

施 ， 相 关 申 请 在 2 0 2 2  年 8 月 4 日 及 5 日 获 路 政 署 及 警 务 处 批 准 ，

现 待 运 输 署 审 批 。合 约 顾 问 现 正 深 化 设 计 、咨 询 相 关 部 门 和 筹 备 招

标 工 作 ， 预 计 在 2 0 2 2 年 第 四 季 招 标 。  

( i v )  第 ( 1 5 )项 “ T P -D M W 3 2 2 大 埔 太 和 路 近 一 田 百 货 对 出 避 车 处 建 避 雨

亭 工 程 ”： 相 关 掘 路 许 可 证 申 请 及 临 时 交 通 封 路 措 施 申 请 已 分 别 在



-  10  - 

2 0 2 2 年 8 月 4 日 及 5 日 获 路 政 署 及 警 务 处 审 批 ， 亦 已 在 2 0 2 2 年 9
月 初 获 运 输 署 审 批 临 时 交 通 封 路 措 施 申 请 。 合 约 顾 问 在 8 月 2 4 日

及 2 6 日 提 交 不 同 款 式 的 避 雨 亭 座 椅 ， 大 埔 民 政 处 已 随 即 咨 询 跟 进

议 员 区 镇 濠 议 员 。合 约 顾 问 现 正 深 化 设 计 、咨 询 相 关 部 门 及 筹 备 招

标 工 作 ， 并 预 计 在 20 2 2 年 第 四 季 招 标 。  

 
4 5 .  李 方 慈 女 士 报 告 各 项 工 程 的 进 度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第 ( 1 6 )项“ T P -D M W 3 3 7 大 埔 大 埔 头 及 太 和 建 避 雨 亭 (太 湖 山 庄 、太

湖 花 园 二 期 及 大 埔 政 府 合 署 )”及 第 ( 1 7 )项“ T P -D M W 3 3 8 大 埔 运 头

坊 建 避 雨 亭 ”： 合 约 顾 问 已 在 会 议 上 报 告 ， 委 员 可 参 阅 工 程 进 度 摘

要 表 了 解 详 情 。  

( i i )  第 ( 1 8 )项“ T P -D M W 3 4 9 大 埔 白 石 角 建 避 雨 亭 (创 新 路 、科 研 路 及 科

进 路 )”：就 科 研 路 近 逸 珑 湾 8 小 巴 站 旁 避 雨 亭 (连 座 椅 )，避 雨 亭 原

拟 7 米 长 、 2 . 2 米 阔 及 2 . 7 米 高 。 运 输 署 在 2 0 2 2 年 4 月 2 6 日 及 8
月 1 日 回 复 合 约 顾 问 ，表 示 对 于 避 雨 亭 位 置 有 意 见 。大 埔 民 政 处 向

现 届 其 他 倡 议 人 何 伟 霖 议 员 转 达 运 输 署 的 回 复 ，并 按 何 议 员 指 示 邀

请 署 方 视 察 。运 输 署 在 8 月 1 0 日 回 复 表 示 ，由 于 不 涉 及 技 术 事 宜 ，

故 不 会 出 席 ； 署 方 其 后 在 8 月 11 日 建 议 避 雨 亭 设 于 较 远 离 汽 车 出

入 口 位 置 ， 以 免 影 响 视 线 。 大 埔 民 政 处 在 8 月 2 3 日 安 排 合 约 顾 问

及 民 政 总 署 (工 程 组 )与 倡 议 人 何 伟 霖 议 员 及 主 席 毛 家 俊 议 员 实 地

视 察 ，商 讨 安 排 。出 席 者 在 视 察 当 日 同 意 修 订 避 雨 亭 的 位 置 ，增 加

与 附 近 车 辆 出 入 口 的 距 离 。现 阶 段 有 待 民 政 总 署 (工 程 组 )完 成 修 订

避 雨 亭 位 置 图 后 ， 大 埔 民 政 处 将 再 次 咨 询 倡 议 人 何 议 员 。  

( i i i )  第 ( 1 9 )项“ T P -D M W 3 5 1 大 埔 宝 乡 街 近 大 埔 小 区 中 心 建 避 雨 亭 ”：合

约 顾 问 已 在 会 议 上 报 告 ， 委 员 可 参 阅 工 程 进 度 摘 要 表 了 解 详 情 。  

( i v )  第 ( 2 0 )项“ T P -D M W 3 5 2 大 埔 颂 雅 路 建 避 雨 亭 ”：大 埔 民 政 处 将 按 何

伟 霖 议 员 的 指 示 ，稍 后 安 排 土 拓 署 、合 约 顾 问 及 民 政 总 署 (工 程 组 )
与 倡 议 人 实 地 视 察 ，商 讨 是 项 建 议 工 程 可 否 纳 入 土 拓 署 的 避 车 处 扩

阔 工 程 。  

 
4 6 .  主 席 表 示 ，有 关 第 (1 2 )项“ T P -D M W 2 9 5 白 石 角 休 憩 公 园 ”，现 时 合 约 顾 问

正 深 化 设 计 ，待 敲 定 最 终 设 计 时 将 进 行 咨 询 ，他 询 问 大 概 何 时 会 敲 定 最 终 方 案 。 

 
4 7 .  陈 锦 盛 先 生 表 示 ，康 文 署 在 收 到 合 约 顾 问 提 交 的 深 化 设 计 后 ，会 研 究 图 则 ，

目 标 在 2 0 2 2 年 第 四 季 提 交 意 见 予 民 政 总 署 (工 程 组 )跟 进 。  

 
4 8 .  委 员 会 备 悉 以 上 报 告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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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 )  由 大 埔 民 政 处 汇 报 的 工 程 项 目  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D F M  2 3 / 2 0 2 2 号 附 件 二 第 ( 2 1 )至 第 ( 4 4 )项 )  

 
4 9 .  刘 镇 明 先 生 报 告 各 项 工 程 的 进 度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第 ( 2 4 )项 “ T P -D M W 2 6 7 维 修 卫 奕 信 径 第 8 段 (近 康 乐 园 )行 山 径 路

面 ”：大 埔 民 政 处 (工 程 组 )分 别 在 2 0 2 2 年 7 月 1 9 日 及 2 9 日 提 交 设

计 图 则 供 民 政 总 署 (工 程 组 )提 供 意 见 。 民 政 总 署 (工 程 组 )亦 于 8 月

3 日 把 设 计 图 则 交 予 各 出 席 实 地 视 察 的 人 士 以 供 提 交 进 一 步 意 见 。

大 埔 民 政 处 (工 程 组 )在 8 月 3 0 日 与 民 政 总 署 (工 程 组 )高 级 工 程 师

及 相 关 人 士 进 行 会 议 ， 就 详 细 设 计 方 案 提 供 意 见 。  

( i i )  第 ( 2 5 )项“ T P -D M W 2 8 4 大 埔 区 系 统 化 信 箱 设 置 工 程 ( 2 0 1 8 / 1 9 )”：就

新 屋 家 村 设 置 信 箱 ，由 于 拟 建 信 箱 的 位 置 暂 未 得 到 土 地 牌 照 持 有 人

同 意 ， 村 代 表 及 相 关 人 士 暂 未 找 到 合 适 位 置 ， 工 程 组 在 2 0 2 2 年 3
月 1 6 日 与 相 关 人 士 联 络 后 ， 同 意 暂 时 不 再 进 行 此 工 程 ， 待 寻 找 到

合 适 位 置 兴 建 信 箱 后 ， 再 联 络 工 程 组 跟 进 。 由 于 整 项 工 程 已 完 成 ，

是 项 工 程 将 在 工 程 进 度 摘 要 表 中 删 除 。  

( i i i )  第 ( 2 7 )项 “ T P -D M W 3 0 6 虾 地 下 村 平 整 乡 村 路 面 ”： 工 程 在 2 0 2 2 年

4 月 1 4 日 展 开 ，并 已 在 7 月 1 8 日 完 成 。由 于 整 项 工 程 已 完 成 ，故

是 项 工 程 将 在 工 程 进 度 摘 要 表 中 删 除 。  

( i v )  第 ( 3 0 )项 “ T P -D M W 3 2 5 拓 寛 围 头 村 路 口 的 一 段 行 车 路 以 增 设 避 车

处 及 重 铺 路 面 ”：工 程 在 2 0 2 2 年 4 月 2 8 日 展 开 ，并 已 在 7 月 11 日

完 成 。由 于 整 项 工 程 已 完 成 ，故 是 项 工 程 将 在 工 程 进 度 摘 要 表 中 删

除 。  

( v )  第 ( 3 1 )项 “ T P -D M W 3 2 6 维 修 及 改 善 大 埔 区 议 会 小 型 工 程 项 目 下 的

设 施 ( 2 0 2 1 / 2 2 )”： 现 正 进 行 的 维 修 及 改 善 工 程 费 用 约 为 6 0 0  万 元 。  

( v i )  第 ( 3 2 )项 “ T P -D M W 3 5 5 塘 坑 东 、 下 坑 村 及 元 岭 加 设 避 雨 上 盖 及 座

椅 ”： 就 元 岭 加 设 避 雨 上 盖 ， 大 埔 民 政 处 (工 程 组 )在 2 0 2 2 年 8 月 2
日 与 村 代 表 及 相 关 人 士 实 地 视 察 ，拟 定 于 近 街 灯 编 号 G E 2 7 3 3 位 置

加 设 5 . 5 米 长 的 避 雨 上 盖 及 座 椅 。 大 埔 民 政 处 (工 程 组 )现 正 咨 询 相

关 部 门 。  

( v i i )  第 ( 3 5 )项 “ 山 寮 路 政 府 地 行 人 路 ”： 大 埔 民 政 处 (工 程 组 )与 主 席 (暂
代 工 程 跟 进 议 员 )商 讨 后 ， 原 拟 位 置 没 有 合 适 工 程 地 点 ， 故 是 项 工

程 将 在 工 程 进 度 摘 要 表 中 删 除 。  

( v i i i )  第 ( 2 1 )至 ( 2 3 )、 ( 2 6 )、 ( 2 8 )至 ( 2 9 )、 ( 3 3 )至 ( 3 4 )、 ( 3 6 )及 ( 4 4 )项 工 程 的

进 度 已 胪 列 在 工 程 进 度 摘 要 表 中 ， 请 委 员 参 阅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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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0 .  何 伟 霖 议 员 的 问 题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有 关 第 ( 2 4 )项 “ T P -D M W 2 6 7 维 修 卫 奕 信 径 第 8 段 (近 康 乐 园 )行 山

径 路 面 ”， 大 埔 民 政 处 (工 程 组 )向 民 政 总 署 (工 程 组 )提 交 设 计 图 则 。

由 于 不 少 市 民 使 用 卫 奕 信 径 第 8 段 ，该 路 段 受 市 民 关 注 ，故 询 问 初

步 设 计 方 案 ， 希 望 了 解 详 情 。  

( i i )  询 问 第 ( 2 8 )项 “ T P -D M W 3 2 3 改 善 现 有 松 岭 行 山 径 设 施 ” 工 程 是 否

已 接 近 完 成 。  

 
5 1 .  主 席 表 示 ，有 关 第 ( 24 )项“ T P -D M W 2 6 7 维 修 卫 奕 信 径 第 8 段 (近 康 乐 园 )行
山 径 路 面 ”， 根 据 早 前 讨 论 的 共 识 ， 工 程 将 尽 量 以 自 然 物 料 重 铺 路 段 ， 他 相 信

不 会 有 太 多 反 对 意 见 ， 并 询 问 具 体 维 修 方 案 。  

 
5 2 .  刘 镇 明 先 生 响 应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有 关 第 ( 2 4 )项 “ T P -D M W 2 6 7 维 修 卫 奕 信 径 第 8 段 (近 康 乐 园 )行 山

径 路 面 ”，大 埔 民 政 处 (工 程 组 )在 2 0 2 2 年 8 月 3 0 日 与 民 政 总 署 (工
程 组 )高 级 工 程 师 及 相 关 人 士 进 行 会 议 后 ， 了 解 到 由 于 该 处 斜 道 太

大 ，或 未 能 完 全 按 照 最 初 的 设 计 进 行 维 修 ，但 仍 然 同 意 以 木 盒 及 回

填 现 有 泥 土 以 修 复 路 段 ， 亦 没 有 收 到 反 对 意 见 。  

( i i )  有 关 第 ( 2 8 )项“ T P -D M W 3 2 3 改 善 现 有 松 岭 行 山 径 设 施 ”，现 正 维 修

现 有 的 两 个 避 雨 亭 ， 预 计 在 2 0 2 2 年 1 0 月 底 或 11 月 初 竣 工 。  

 
5 3 .  主 席 询 问 预 计 何 时 展 开 第 ( 2 4 )项“ T P -D M W 2 6 7 维 修 卫 奕 信 径 第 8 段 (近 康

乐 园 )行 山 径 路 面 ” 工 程 及 提 交 修 订 设 计 方 案 。  

 
5 4 .  何 伟 霖 议 员 表 示 ，有 关 第 ( 2 4 )项“ T P -D M W 2 6 7 维 修 卫 奕 信 径 第 8 段 (近 康

乐 园 )行 山 径 路 面 ”，询 问 以 木 盒 作 维 修 是 指 设 置 木 楼 梯 抑 或 以 其 他 方 式 修 复 路

段 ， 以 及 在 部 分 抑 或 整 个 路 段 进 行 维 修 。  

 
5 5 .  刘 镇 明 先 生 表 示 ，有 关 第 ( 2 4 )项“ T P -D M W 2 6 7 维 修 卫 奕 信 径 第 8 段 (近 康

乐 园 )行 山 径 路 面 ”， 大 埔 民 政 处 (工 程 组 )预 计 在 玉 秀 峰 测 量 站 下 方 约 1 8 0 米 的

位 置 维 修 损 坏 最 严 重 的 部 分 ，而 木 盒 是 指 以 园 林 废 物 回 收 中 心 的 木 方 搭 成 木 梯

级 ， 再 回 填 现 有 的 泥 土 。  

 
5 6 .  何 伟 霖 议 员 希 望 部 门 能 特 别 留 意 卫 奕 信 径 第 8 段 玉 秀 峰 上 斜 部 分 ，该 路 段

有 许 多 前 工 程 遗 留 的 铁 钉 ， 对 远 足 人 士 造 成 危 险 ， 故 希 望 部 门 能 够 妥 善 清 理 。 

 
5 7 .  委 员 会 备 悉 以 上 报 告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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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 )  由 康 文 署 大 埔 区 康 乐 事 务 办 事 处 跟 进 的 地 区 小 型 工 程 项 目  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D F M  2 3 / 2 0 2 2 号 附 件 二 第 ( 4 5 )至 第 ( 5 4 )项 )  

 
5 8 .  丘 云 波 先 生 就 以 下 工 程 补 充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第 ( 4 5 )至 ( 4 9 )及 ( 5 2 )至 ( 5 4 )项 工 程 的 进 度 已 胪 列 在 工 程 进 度 摘 要 表

中 ， 请 委 员 参 阅 。  

( i i )  第 ( 5 0 )项 “ T P -D M W 3 3 5 大 埔 区 辖 下 康 乐 体 育 场 地 洗 手 间 设 置 空 气

净 化 器 工 程 ”：工 程 已 在 2 0 2 2 年 7 月 完 成 ，并 将 在 工 程 进 度 摘 要 表

中 删 除 。  

( i i i )  第 ( 5 1 )项“ T P -D M W 3 3 6 大 埔 体 育 馆 电 梯 加 装 无 触 式 按 钮 ”：工 程 已

在 2 0 2 2 年 9 月 初 完 成 。  

 
5 9 .  何 伟 霖 议 员 表 示 ，有 关 第 ( 5 4 )项“ 于 海 滨 公 园 增 设 大 埔 极 限 运 动 场 ”，询 问

康 文 署 与 工 程 部 门 研 究 工 程 可 行 性 的 最 新 进 展 。  

 
6 0 .  丘 云 波 先 生 响 应 表 示 ，康 文 署 最 近 与 建 筑 署 联 络 ，该 署 表 示 正 向 其 他 部 门

索 取 图 则 ，检 视 场 地 范 围 有 否 影 响 拟 定 设 计 ，待 该 署 研 究 后 方 能 提 供 进 一 步 资

料 。  

 
6 1 .  委 员 会 备 悉 上 述 报 告 。  

 
 
(四 )  由 康 文 署 文 化 事 务 部 跟 进 的 地 区 小 型 工 程 项 目  
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D F M  2 3 / 2 0 2 2 号 附 件 二 第 ( 5 5 )至 第 ( 5 7 )项 )  

 
6 2 .  伍 志 强 先 生 报 告 ， 第 ( 5 5 )项 “ 大 埔 完 善 公 园 内 加 设 2 4 小 时 自 助 图 书 站 ”、

第 ( 5 6 )项“ 大 埔 旧 墟 加 设 2 4 小 时 自 助 图 书 站 ”及 第 ( 5 7 )项“ 太 和 港 铁 站 大 堂 加

设 2 4 小 时 自 助 图 书 站 ” 的 进 度 已 胪 列 在 工 程 进 度 摘 要 表 中 ， 暂 无 更 新 。  

 
6 3 .  委 员 会 备 悉 上 述 报 告 。  

 
 
(五 )  由 康 文 署 策 划 事 务 组 跟 进 的 地 区 小 型 工 程 项 目  
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D F M  2 3 / 2 0 2 2 号 附 件 二 第 ( 5 8 )至 第 ( 5 9 )项 )  

 
6 4 .  陈 锦 盛 先 生 就 以 下 工 程 补 充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第 ( 5 8 )项“ 大 埔 安 邦 路 近 大 埔 中 心 第 1 0 及 1 9 座 对 出 空 地 建 宠 物 公

园 ”： 康 文 署 在 2 0 2 2 年 8 月 2 3 日 回 复 土 拓 署 ， 对 已 修 订 的 绿 化 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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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 范 围 没 有 意 见 。康 文 署 会 继 续 与 民 政 总 署 (工 程 组 )及 合 约 顾 问 积

极 研 究 是 项 工 程 的 设 计 如 何 配 合 绿 化 工 程 范 围 。  

( i i )  第 ( 5 9 )项“ 大 埔 建 设 共 融 游 乐 场 ”：民 政 总 署 (工 程 组 )及 合 约 顾 问 现

正 跟 进 评 估 工 作 。  

 
6 5 .  区 镇 濠 副 主 席 表 示 ，有 关 第 ( 5 8 )项“ 大 埔 安 邦 路 近 大 埔 中 心 第 1 0 及 1 9 座

对 出 空 地 建 宠 物 公 园 ”， 曾 在 上 次 会 议 讨 论 土 拓 署 尚 未 通 知 跟 进 议 员 修 订 绿 化

工 程 范 围 的 详 情 ，并 已 表 示 希 望 该 署 会 联 络 他 ，以 更 新 资 料 ，但 至 今 该 署 仍 未

与 他 联 络 ， 故 希 望 透 过 康 文 署 促 请 土 拓 署 尽 快 与 他 联 络 。  

 
6 6 .  主 席 表 示 ，有 关 第 (5 8 )项“ 大 埔 安 邦 路 近 大 埔 中 心 第 1 0 及 1 9 座 对 出 空 地

建 宠 物 公 园 ”， 工 程 进 度 摘 要 表 曾 提 及 需 要 重 置 单 车 停 泊 位 ， 但 近 期 没 有 更 新

有 关 进 度 ， 故 询 问 有 关 单 车 停 泊 位 的 更 新 资 料 。  

 
6 7 .  陈 锦 盛 先 生 响 应 说 ，康 文 署 会 向 土 拓 署 跟 进 修 订 绿 化 工 程 范 围 的 设 计 ，并

会 请 土 拓 署 就 此 联 络 区 镇 濠 议 员 。康 文 署 亦 会 与 运 输 署 跟 进 ，研 究 在 运 输 署 认

可 的 范 围 内 重 置 单 车 停 泊 位 。  

 
6 8 .  主 席 表 示 希 望 康 文 署 能 促 请 运 输 署 尽 快 回 复 。  

 
6 9 .  委 员 会 备 悉 上 述 报 告 。  

 
 

I V .  康 乐 及 文 化 事 务 署 — 大 埔 区 文 康 设 施 工 程 计 划 的 进 展  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D F M  2 4 / 2 0 2 2 号 )  

 
7 0 .  陈 锦 盛 先 生 就 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D F M  2 4 / 2 0 2 2 号 有 关 大 埔 区 文 康 设 施 工 程

计 划 的 进 展 报 告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现 时 大 埔 区 共 有 五 项 文 康 设 施 工 程 项 目 ，包 括 一 项 工 程 新 近 落 成 及

已 开 放 的 工 程 和 四 项 现 正 兴 建 及 筹 划 的 工 程 。  

( i i )  就 新 近 落 成 及 已 开 放 的 工 程 ，东 昌 街 体 育 馆 、东 昌 街 游 泳 池 、南 运

路 休 憩 处 及 停 车 场 已 在 2 0 2 2 年 8 月 先 后 开 放 给 公 众 使 用 ， 而 延 长

的 东 昌 街 路 段 亦 在 20 2 2 年 7 月 底 重 新 开 放 给 公 众 使 用 。  

( i i i )  就 兴 建 中 的 工 程 ， 大 埔 第 3 1 区 下 坑 村 游 乐 场 的 工 程 已 在 2 0 2 1 年

第 三 季 展 开 ， 受 疫 情 影 响 ， 预 计 完 工 时 间 将 延 至 2 0 2 3 年 第 四 季 ；

大 埔 文 娱 中 心 设 施 提 升 工 程 则 已 在 2 0 2 1 年 1 2 月 展 开 ，预 计 在 2 0 2 4
年 第 二 季 完 工 。  

( i v )  就 筹 划 中 的 工 程 ， 相 关 部 门 已 完 成 大 埔 第 3 3 区 足 球 暨 榄 球 场 及 公

众 停 车 场 工 程 的 技 术 可 行 性 研 究 ，运 输 署 和 康 文 署 会 继 续 推 展 工 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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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 划 ；大 埔 第 6 区 体 育 馆 和 福 利 设 施 及 公 众 停 车 场 的 工 程 现 正 进 行

技 术 可 行 性 研 究 ， 相 关 部 门 将 继 续 推 展 工 程 计 划 。  

 
7 1 .  区 镇 濠 副 主 席 表 示 ，在 东 昌 街 游 泳 池 开 放 后 ，有 市 民 向 他 反 映 按 摩 池 的 水

压 问 题 ，故 希 望 了 解 现 时 情 况 。另 外 ，在 大 埔 东 昌 街 康 体 大 楼 (“ 康 体 大 楼 ” )
停 车 场 方 面 ，有 月 租 司 机 反 映 已 缴 交 月 租 但 停 车 场 未 有 为 司 机 预 留 泊 车 位 ，故

他 希 望 了 解 有 关 情 况 ， 以 及 部 门 处 理 及 增 设 停 车 场 指 示 的 进 展 。  

 
7 2 .  主 席 表 示 ，接 下 来 有 议 程 项 目 将 讨 论 东 昌 街 游 泳 池 人 手 问 题 ，当 中 也 有 关

于 设 施 的 问 题 需 要 部 门 代 表 响 应 ，故 可 留 待 届 时 一 并 讨 论 。他 又 表 示 ，就 大 埔

第 3 3 区 足 球 暨 榄 球 场 及 公 众 停 车 场 的 工 程 ， 有 关 图 则 已 多 次 提 交 地 委 会 作 参

考 ，但 图 则 仍 未 包 括 任 何 细 节 及 设 计 ，故 希 望 询 问 工 程 的 进 度 ，以 及 工 程 是 否

需 待 运 输 署 处 理 ， 还 是 需 待 康 文 署 进 行 咨 询 。  

 
7 3 .  陈 锦 盛 先 生 表 示 ， 就 大 埔 第 3 3 区 足 球 暨 榄 球 场 及 公 众 停 车 场 的 工 程 ， 康

文 署 及 运 输 署 将 会 继 续 跟 进 工 程 计 划 内 的 设 计 及 布 局 ，待 设 计 完 成 后 ，康 文 署

将 联 同 运 输 署 适 时 就 工 程 计 划 的 设 计 咨 询 地 委 会 的 意 见 。  

 
7 4 .  主 席 表 示 ， 大 埔 第 3 3 区 足 球 暨 榄 球 场 及 公 众 停 车 场 的 工 程 在 过 去 数 年 未

有 重 大 进 展 ， 故 询 问 康 文 署 预 计 何 时 能 提 供 有 关 工 程 细 节 及 详 情 。  

 
7 5 .  陈 锦 盛 先 生 表 示 ， 大 埔 第 3 3 区 足 球 暨 榄 球 场 及 公 众 停 车 场 的 工 程 包 括 运

输 署 的 公 众 停 车 场 和 康 文 署 的 足 球 暨 榄 球 场 部 分 。署 方 会 继 续 与 建 筑 署 跟 进 工

程 的 概 念 设 计 ，目 标 在 2 0 2 3 年 底 或 2 0 2 4 年 初 就 工 程 计 划 的 概 念 设 计 咨 询 地 委

会 。  

 
7 6 .  主 席 表 示 ，大 埔 第 3 3 区 足 球 暨 榄 球 场 及 公 众 停 车 场 的 工 程 由 运 输 署 主 导 ，

故 或 需 在 交 通 及 运 输 委 员 会 上 提 醒 署 方 尽 快 交 代 细 节 。  

 
7 7 .  委 员 会 备 悉 上 述 意 见 。  

 
 

V .  要 求 拆 除 山 寮 路 近 雅 丽 山 庄 避 雨 亭  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D F M  2 5 / 2 0 2 2 号 )  

 
7 8 .  主 席 介 绍 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D F M  2 5 / 2 0 2 2 号 ，并 询 问 拆 除 避 雨 亭 后 ，该 位 置

是 否 随 即 交 予 食 环 署 使 用 。  

 
7 9 .  苏 永 佳 先 生 表 示 ，较 早 前 大 埔 民 政 处 (工 程 组 )曾 与 食 环 署 了 解 将 设 置 的 垃

圾 收 集 站 的 结 构 ，该 垃 圾 站 上 盖 为 预 安 装 。若 有 需 要 ，只 需 移 除 现 时 避 雨 亭 露

出 地 面 的 部 分 ，食 环 署 便 可 设 置 垃 圾 站 。大 埔 民 政 处 (工 程 组 )将 与 食 环 署 进 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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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 商 讨 相 关 安 排 。  

 
8 0 .  主 席 询 问 上 述 工 程 所 需 时 间 。  

 
8 1 .  苏 永 佳 先 生 表 示 ，若 有 需 要 ，预 计 有 关 工 程 会 在 一 周 内 完 成 ，大 埔 民 政 处

(工 程 组 )将 与 食 环 署 商 讨 有 关 安 排 。  

 
8 2 .  主 席 表 示 ，届 时 或 需 一 并 清 理 附 近 的 违 泊 车 辆 ，故 希 望 相 关 部 门 可 以 配 合 。 

 
8 3 .  委 员 会 备 悉 上 述 意 见 。  

 
 

V I .  大 埔 区 东 昌 街 游 泳 池 人 手 问 题  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D F M  2 6 / 2 0 2 2 号 及 D F M  2 6 a / 2 0 2 2 号 )  

 
8 4 .  主 席 介 绍 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D F M  2 6 / 2 0 2 2 号 ， 并 补 充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他 曾 收 到 居 民 反 映 大 埔 区 内 游 泳 池 的 部 分 设 施 常 常 暂 停 开 放 。他 与

康 文 署 了 解 情 况 后 ，署 方 表 示 救 生 员 不 足 ，或 有 救 生 员 在 当 天 请 假 ，

导 致 设 施 未 能 开 放 ，故 他 希 望 署 方 能 够 提 供 具 体 方 法 改 善 救 生 员 缺

勤 的 问 题 ， 或 引 入 新 科 技 协 助 监 察 场 地 ， 从 而 提 升 整 体 效 率 。  

( i i )  在 2 0 2 2 年 8 月 2 3 日 的 地 区 工 程 及 设 施 管 理 工 作 小 组 会 议 上 ， 成

员 就 康 体 大 楼 的 设 施 提 出 意 见 ，包 括 游 泳 池 储 物 空 间 、淋 浴 间 的 水

压 及 停 车 场 的 管 理 问 题 ， 故 他 希 望 署 方 能 简 单 响 应 及 提 供 解 决 方

法 。  

 
8 5 .  丘 云 波 先 生 响 应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有 关 东 昌 街 游 泳 池 事 宜 的 回 复 ，康 文 署 早 前 已 透 过 秘 书 处 发 出 大 埔

区 议 会 文 件 D F M  2 6 a / 2 0 2 2 号 ， 供 委 员 参 阅 。  

( i i )  署 方 发 现 按 摩 池 的 喷 头 在 游 泳 池 开 放 初 段 短 时 间 一 度 未 能 如 常 运

作 ，已 尽 快 维 修 并 于 半 小 时 内 重 新 开 放 设 施 供 市 民 使 用 。署 方 亦 会

与 工 程 部 门 检 视 按 摩 池 设 施 ， 以 跟 进 需 要 改 善 之 处 。  

( i i i )  署 方 已 经 更 换 更 衣 室 储 物 柜 的 锁 匙 ，并 为 锁 匙 配 上 新 手 带 ，方 便 泳

客 使 用 ； 更 衣 室 内 亦 已 加 装 挂 钩 及 枧 液 架 。  

( i v )  因 疫 情 关 系 ，署 方 曾 多 次 暂 停 招 聘 救 生 员 的 工 作 。在 相 关 防 疫 措 施

放 宽 时 ，部 门 已 立 即 恢 复 救 生 员 招 聘 工 作 ，亦 已 进 行 面 试 及 其 他 考

核 ， 获 聘 用 的 救 生 员 已 陆 续 上 任 ， 及 调 派 到 区 内 泳 池 或 泳 滩 工 作 。 

( v )  署 方 曾 检 讨 救 生 员 的 待 遇 ，亦 已 在 今 年 泳 季 推 行 有 关 措 拖 ，包 括 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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讨 季 节 性 救 生 员 的 薪 酬 ， 并 已 上 调 月 薪 和 约 满 酬 金 。  

( v i )  署 方 会 加 强 宣 传 ，除 场 地 海 报 及 广 告 外 ，亦 会 在 港 铁 车 站 内 安 排 招

聘 广 告 ， 以 及 在 政 府 青 少 年 网 站 上 载 有 关 救 生 员 工 作 及 职 责 的 短

片 ，吸 引 年 轻 人 加 入 救 生 员 团 队 。署 方 亦 会 到 不 同 泳 池 举 行 季 节 性

救 生 员 招 聘 日 ， 希 望 吸 纳 更 多 年 轻 人 加 入 救 生 服 务 。  

( v i i )  由 于 东 昌 街 游 泳 池 才 刚 开 放 ，署 方 会 待 运 作 畅 顺 后 才 接 受 团 体 申 请

使 用 游 泳 池 。 部 门 在 接 受 有 关 申 请 时 ， 会 要 求 团 体 遵 守 用 场 守 则 ，

包 括 要 有 足 够 人 员 安 排 管 理 泳 班 学 员 出 入 场 地 及 线 道 的 秩 序 ，以 避

免 滋 扰 其 他 泳 客 。  

( v i i i )  在 订 定 东 昌 街 游 泳 池 的 人 手 时 ， 署 方 曾 参 考 类 近 游 泳 池 的 人 手 编

制 ，亦 曾 咨 询 香 港 拯 溺 总 会 ，故 最 后 设 立 六 个 救 生 岗 位 ，而 人 手 编

制 则 设 为 2 0 名 救 生 员 ， 分 为 早 晚 两 更 。 东 昌 街 游 泳 池 的 开 放 时 间

为 早 上 6 时 3 0 分 至 晚 上 1 0 时 ，与 救 生 员 的 当 值 服 务 时 间 一 致 。现

时 署 方 尽 量 安 排 每 更 设 有 七 至 九 名 救 生 员 当 值 ，亦 会 在 星 期 六 及 公

众 假 期 安 排 义 务 救 生 员 当 值 ，提 供 救 生 服 务 ，使 游 泳 池 服 务 更 为 畅

顺 。  

( i x )  署 方 已 在 东 昌 街 体 育 馆 停 车 场 内 加 设 告 示 ，指 示 驾 驶 人 士 泊 车 后 前

往 出 入 口 大 堂 的 升 降 机 ， 署 方 会 视 乎 情 况 相 应 增 加 有 关 标 示 。  

 
8 6 .  朱 家 俊 先 生 响 应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在 是 次 会 议 约 一 星 期 后 ，工 程 部 门 将 会 在 按 摩 池 加 设 水 泵 ，按 摩 池

喷 头 的 水 力 及 效 果 将 会 有 所 提 升 。  

( i i )  东 昌 街 游 泳 池 当 值 救 生 员 均 为 公 务 员 ／ 长 期 聘 用 的 救 生 员 ，故 季 节

性 救 生 员 的 聘 用 情 况 并 不 影 响 东 昌 街 游 泳 池 的 运 作 。  

 
(会 后 补 注 ： 康 文 署 补 充 指 ， 因 送 货 延 误 ， 工 程 部 门 已 于 1 0 月 2 0 日 在 按 摩 池

加 设 上 述 水 泵 。 )  

 
8 7 .  何 伟 霖 议 员 的 意 见 及 问 题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他 曾 使 用 东 昌 街 游 泳 池 ，留 意 到 现 场 有 两 名 救 生 员 在 池 边 巡 逻 ，劝

喻 市 民 遵 守 规 矩 ，不 要 在 池 边 进 行 危 险 动 作 ，故 认 为 救 生 服 务 理 想 ，

希 望 部 门 持 续 检 视 该 场 地 的 人 手 情 况 。  

( i i )  询 问 东 昌 街 体 育 馆 是 否 设 有 休 息 室 供 前 线 保 安 及 清 洁 人 员 使 用 。  

( i i i )  早 前 在 工 作 小 组 会 议 上 曾 就 设 施 提 出 问 题 ，康 文 署 在 是 次 会 议 上 报

告 已 作 出 改 善 ， 他 对 此 表 示 欣 喜 。  

( i v )  除 指 示 问 题 外 ，他 认 为 东 昌 街 体 育 馆 停 车 场 仍 有 盲 点 ，询 问 署 方 会



-  18  - 

否 在 有 关 位 置 加 设 凸 镜 ， 使 驾 驶 人 士 转 弯 时 的 视 野 更 为 清 晰 。  

( v )  停 车 场 有 告 示 指 出 月 租 车 位 的 用 户 在 停 车 场 爆 满 时 仍 需 排 队 入 场 ，

他 认 为 有 关 做 法 并 不 合 适 ， 应 同 时 照 顾 月 租 及 时 租 人 士 的 需 要 。  

( v i )  近 升 降 机 附 近 入 口 的 车 位 经 常 爆 满 ，导 致 汽 油 车 及 电 动 车 司 机 互 相

争 执 。 该 处 为 电 动 车 泊 位 ， 但 经 常 被 汽 油 车 占 据 ， 情 况 并 不 理 想 。

他 建 议 可 仿 效 宝 乡 邨 停 车 场 的 做 法 ， 把 部 分 泊 位 标 示 为 电 动 车 泊

位 ，并 以 圆 型 尖 筒 标 示 范 围 ，而 其 他 泊 位 则 同 时 可 供 电 动 车 及 汽 油

车 使 用 ， 减 少 司 机 之 间 的 争 执 。  

( v i i )  现 时 仍 有 市 民 反 映 淋 浴 间 水 压 及 去 水 问 题 ，康 文 署 或 已 检 视 及 改 善

问 题 ，但 部 分 时 段 或 有 较 多 市 民 使 用 设 施 ，故 希 望 署 方 跟 进 有 关 情

况 。  

( v i i i )  露 天 的 硬 地 足 球 场 仍 有 裂 纹 ，询 问 署 方 会 否 在 稍 后 维 修 抑 或 照 常 开

放 场 地 供 市 民 使 用 。  

 
8 8 .  区 镇 濠 副 主 席 的 意 见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认 为 月 租 用 户 既 已 付 费 ，便 不 需 在 停 车 场 外 等 候 多 时 。停 车 场 应 有

足 够 车 位 预 留 给 月 租 用 户 ，故 希 望 康 文 署 可 向 停 车 场 管 理 公 司 反 映

有 关 问 题 及 作 出 改 善 。  

( i i )  不 少 汽 油 车 经 常 停 泊 在 电 动 车 泊 位 ，导 致 电 动 车 没 有 泊 位 。除 仿 效

宝 乡 邨 停 车 场 的 做 法 外 ，他 亦 建 议 在 升 降 机 附 近 的 出 入 口 划 分 一 半

泊 位 供 电 动 车 ， 一 半 供 汽 油 车 使 用 ， 减 少 司 机 之 间 的 争 执 。  

 
8 9 .  丘 云 波 先 生 响 应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早 前 停 车 场 管 理 承 办 商 曾 在 康 体 大 楼 停 车 场 贴 出 告 示 ，指 月 租 车 位

不 设 留 位 ，当 中 或 有 沟 通 上 的 误 会 。事 实 上 ，承 办 商 会 在 停 车 场 内

预 留 足 够 车 位 供 月 租 用 户 使 用 。经 了 解 后 ，当 初 承 办 商 预 计 康 体 大

楼 停 车 场 将 会 相 当 受 市 民 欢 迎 。 由 于 停 车 场 设 有 时 租 及 月 租 泊 位 ，

而 停 车 场 只 设 有 一 个 出 入 口 ，月 租 用 户 及 时 租 用 户 都 只 能 以 该 入 口

进 出 停 车 场 。承 办 商 希 望 提 醒 月 租 用 户 需 排 队 进 入 停 车 场 ，而 未 能

安 排 其 他 入 口 供 车 辆 进 入 。他 举 例 指 大 埔 综 合 大 楼 停 车 场 亦 有 专 用

车 位 预 留 予 部 门 车 辆 使 用 ，在 繁 忙 日 子 及 时 段 ，停 车 场 入 口 有 时 会

出 现 车 龙 ，部 门 车 辆 亦 需 排 队 等 候 进 入 停 车 场 ，以 免 超 车 时 发 生 危

险 。康 文 署 已 与 康 体 大 楼 停 车 场 承 办 商 开 会 商 讨 ，为 免 误 会 ，承 办

商 已 移 除 相 关 告 示 。  

( i i )  署 方 亦 收 到 市 民 反 映 停 车 场 有 盲 点 的 意 见 ， 并 正 与 工 程 部 门 跟 进 ，

稍 后 会 在 有 关 位 置 加 装 凸 镜 。  

( i i i )  有 关 汽 油 车 停 泊 在 电 动 车 泊 位 的 问 题 ，由 于 需 在 电 动 车 泊 位 设 置 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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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 装 置 ， 故 早 前 工 程 部 门 已 编 订 有 关 泊 车 位 于 邻 近 电 表 房 的 位 置 ，

署 方 亦 需 与 工 程 部 门 检 视 改 善 方 法 的 可 行 性 。署 方 已 提 醒 承 办 商 加

强 管 理 停 车 场 ， 加 强 巡 视 及 劝 喻 ， 让 电 动 车 使 用 电 动 车 充 电 泊 位 ，

而 汽 油 车 则 使 用 其 他 泊 位 。  

( i v )  署 方 曾 同 时 开 启 游 泳 池 更 衣 室 内 多 个 花 洒 以 测 试 淋 浴 间 的 水 压 ，经

测 试 后 认 为 水 压 能 达 至 正 常 水 平 ，可 有 效 冲 刷 身 体 的 肥 皂 泡 。部 门

会 再 与 工 程 部 门 跟 进 ，希 望 可 以 进 一 步 调 校 水 压 ，满 足 使 用 者 的 要

求 。  

( v )  东 昌 街 体 育 馆 及 东 昌 街 游 泳 池 均 设 有 员 工 休 息 室 ，备 有 风 扇 及 简 单

家 具 供 员 工 使 用 。  

 
9 0 .  朱 家 俊 先 生 响 应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建 筑 师 在 设 计 场 地 时 会 把 电 动 车 泊 位 划 在 停 车 场 最 远 的 位 置 ，而 汽

油 车 则 行 驶 较 短 的 距 离 停 泊 ，以 符 合 环 保 原 则 ，所 以 有 关 电 动 车 泊

位 较 为 靠 近 升 降 机 。如 需 调 动 电 动 车 泊 位 ，康 文 署 需 考 虑 相 关 电 力

装 置 的 配 套 。  

( i i )  署 方 已 与 承 办 商 沟 通 及 促 请 承 办 商 跟 进 有 汽 油 车 停 泊 在 电 动 车 泊

位 的 事 宜 。承 办 商 会 不 断 派 员 巡 视 ，如 有 汽 油 车 停 泊 在 电 动 车 泊 位 ，

巡 查 人 员 会 在 该 车 辆 的 挡 风 玻 璃 贴 上 温 馨 提 示 ，提 醒 汽 油 车 车 主 下

次 停 泊 在 其 他 泊 位 。在 停 车 场 开 放 初 期 ，司 机 或 未 熟 悉 停 车 场 的 环

境 ， 在 张 贴 有 关 告 示 后 ， 情 况 已 有 明 显 改 善 。  

 
9 1 .  林 奕 权 议 员 的 意 见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他 亦 收 到 不 少 市 民 就 按 摩 池 、更 衣 室 及 停 车 场 提 出 意 见 ，并 认 为 部

门 应 提 升 停 车 场 指 示 的 清 晰 度 。他 曾 到 停 车 场 泊 车 ，亦 找 不 到 出 口 ，

并 认 为 需 要 加 强 电 动 车 泊 位 的 标 示 ，可 加 上“ 只 供 电 动 车 使 用 ”的

指 示 牌 ， 以 免 汽 油 车 司 机 停 泊 在 有 关 车 位 。  

( i i )  有 关 车 辆 在 停 车 场 入 口 大 排 长 龙 的 问 题 ，他 认 为 可 参 考 宝 乡 邨 的 做

法 ，在 繁 忙 时 段 于 停 车 场 入 口 派 驻 保 安 人 员 ，提 醒 时 租 用 户 不 要 阻

塞 路 口 ，让 月 租 用 户 可 以 提 早 进 入 停 车 场 ，有 关 做 法 行 之 有 效 ，故

建 议 停 车 场 管 理 公 司 在 繁 忙 时 段 安 排 人 员 在 停 车 场 入 口 指 挥 ，避 免

出 现 混 乱 情 况 。  

 
9 2 .  何 伟 霖 议 员 的 意 见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认 为 在 车 辆 上 张 贴 温 馨 提 示 仍 然 会 令 司 机 感 到 不 快 。他 认 为 承 办 商

需 改 善 车 辆 管 理 工 作 ，亦 同 意 上 文 第 8 8 ( i i )段 的 建 议 ，车 主 之 间 便

不 会 出 现 争 执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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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i )  认 为 可 以 参 考 宝 乡 邨 停 车 场 的 管 理 方 法 ，在 停 车 场 入 口 派 驻 保 安 人

员 ，他 相 信 有 关 人 员 能 够 辨 别 月 租 及 时 租 车 辆 ，既 可 减 少 车 龙 ，亦

能 让 月 租 车 辆 尽 快 进 入 停 车 场 。  

 
9 3 .  主 席 的 问 题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康 文 署 提 及 稍 后 才 会 开 放 东 昌 街 游 泳 池 供 团 体 申 请 使 用 ，询 问 是 否

在 未 来 两 个 月 内 仍 不 会 开 放 供 团 体 申 请 。  

( i i )  得 悉 东 昌 街 游 泳 池 没 有 派 驻 季 节 性 救 生 员 ，询 问 在 夏 季 及 冬 季 的 救

生 员 人 手 安 排 是 否 相 同 。  

( i i i )  询 问 署 方 过 去 两 年 季 节 性 救 生 员 的 招 聘 人 数 在 提 升 薪 酬 及 待 遇 后

有 否 达 标 。  

 
9 4 .  丘 云 波 先 生 响 应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康 文 署 会 与 停 车 场 承 办 商 紧 密 联 系 ，虽 然 现 时 停 车 场 尚 未 出 现 等 候

入 场 的 车 龙 ， 署 方 仍 会 与 承 办 商 商 讨 能 否 仿 效 宝 乡 邨 停 车 场 的 做

法 ， 以 期 改 善 日 后 的 运 作 。  

( i i )  署 方 暂 时 仍 未 接 受 团 体 使 用 东 昌 街 游 泳 池 的 申 请 ，待 游 泳 池 运 作 畅

顺 后 才 接 受 申 请 。  

( i i i )  东 昌 街 游 泳 池 的 2 0 名 救 生 员 均 为 长 期 聘 用 的 救 生 员 。 除 维 修 时 间

外 ，游 泳 池 会 全 年 开 放 ，部 门 会 在 开 放 时 间 内 维 持 六 个 救 生 岗 位 的

人 手 。为 应 付 游 泳 旺 季 的 需 要 ，署 方 会 增 聘 季 节 性 救 生 员 协 助 加 强

救 生 服 务 ，当 中 部 份 季 节 性 救 生 员 已 获 派 到 大 埔 区 内 的 设 施 提 供 服

务 ，以 帮 助 游 泳 池 设 施 运 作 畅 顺 。署 方 会 因 应 每 天 的 救 生 员 人 数 编

订 工 作 岗 位 ， 以 提 供 足 够 的 救 生 服 务 ， 保 障 泳 客 安 全 。  

 
9 5 .  何 伟 霖 议 员 感 谢 康 文 署 积 极 处 理 及 跟 进 他 近 期 提 出 有 关 设 施 的 问 题 。他 又

表 示 ， 室 外 的 硬 地 足 球 场 原 定 在 2 0 2 2 年 9 月 开 放 ， 但 现 时 应 未 能 如 期 开 放 ，

故 询 问 署 方 接 下 来 会 如 何 处 理 有 关 场 地 问 题 。  

 
9 6 .  陈 锦 盛 先 生 表 示 ，早 前 硬 地 足 球 场 曾 出 现 裂 纹 ，康 文 署 已 联 同 建 筑 署 促 请

承 建 商 尽 快 完 成 修 缮 工 程 。维 修 顾 问 已 作 出 专 业 评 估 ，顾 问 团 队 及 承 建 商 亦 正

检 视 研 究 方 案 及 进 行 修 缮 工 程 ，预 计 在 2 0 2 2 年 9 月 底 至 1 0 月 初 完 成 。待 康 文

署 及 相 关 保 养 部 门 检 查 设 施 后 ， 署 方 会 适 时 开 放 场 地 供 市 民 使 用 。  

 
9 7 .  主 席 表 示 ，康 体 大 楼 的 设 施 才 刚 开 放 ，希 望 委 员 密 切 留 意 使 用 情 况 ，以 检

视 各 项 设 施 及 服 务 表 现 。他 认 为 停 车 场 承 办 商 在 初 期 表 现 未 如 理 想 ，故 希 望 相

关 部 门 及 委 员 多 加 留 意 有 关 情 况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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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 8 .  委 员 会 备 悉 上 述 意 见 。  

 
 

V I I .  康 乐 及 文 化 事 务 署 — 报 告 2 0 2 2 年 7 月 至 8 月 在 大 埔 区 举 办 的 小 区 活 动 的 参 与

情 况 及 拟 于 2 0 2 2 年 9 月 及 1 0 月 在 大 埔 区 举 办 的 小 区 活 动  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D F M  2 7 / 2 0 2 2 号 )  

 
9 9 .  丘 云 波 先 生 介 绍 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D F M  2 7 / 2 0 2 2 号 附 录 I。他 表 示 ，康 文 署

在 2 0 2 2 年 7 月 至 8 月 举 办 了 8 3 项 康 体 活 动 ，参 加 人 数 为 2  3 7 4 人 。拟 在 9 月

至 1 0 月 举 办 的 康 体 活 动 约 11 4 项 ， 预 计 参 加 人 数 为 3  1 9 0 人 。 有 关 详 情 分 别

载 列 于 附 件 一 及 附 件 二 ， 供 委 员 参 阅 。  

 
1 0 0 .  柯 晓 雯 女 士 介 绍 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D F M  2 7 / 2 0 2 2 号 附 录 I I。她 表 示 ，附 录 I I
的 两 个 附 件 定 期 汇 报 文 化 活 动 及 设 施 的 使 用 情 况 ：附 件 A 载 述 安 排 在 2 0 2 2 年

7 月 至 8 月 在 大 埔 区 主 办 及 赞 助 的 文 化 节 目 ， 附 件 B 则 载 述 计 划 在 2 0 2 2 年 9
月 至 1 0 月 在 大 埔 区 主 办 及 赞 助 的 文 化 节 目 。  

 
1 0 1 .  伍 志 强 先 生 介 绍 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D F M  2 7 / 2 0 2 2 号 附 录 I I I。 他 表 示 ， 附 件

一 及 附 件 二 分 别 载 述 在 2 0 2 2 年 7 月 至 8 月 大 埔 区 公 共 图 书 馆 的 推 广 活 动 概 况

及 流 动 图 书 馆 服 务 站 的 使 用 概 况 ，附 件 三 则 载 述 拟 在 2 0 2 2 年 9 月 至 1 0 月 举 办

的 推 广 活 动 ， 供 委 员 参 阅 。  

 
1 0 2 .  主 席 表 示 ，康 文 署 在 夏 季 举 办 不 少 游 泳 班 ，询 问 有 关 活 动 在 开 始 接 受 报 名

后 是 否 迅 速 满 额 。另 外 ，他 认 为 署 方 举 办 的 康 乐 活 动 较 少 新 兴 活 动 ，故 询 问 署

方 日 后 在 策 划 上 会 否 考 虑 加 入 新 兴 活 动 的 元 素 ，例 如 飞 盘 及 活 木 球 等 ，使 活 动

不 致 单 调 。  

 
1 0 3 .  丘 云 波 先 生 响 应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游 泳 训 练 班 深 受 市 民 欢 迎 ，如 报 名 人 数 众 多 ，署 方 会 以 抽 签 形 式 分

配 名 额 ，被 抽 中 的 市 民 在 缴 费 后 便 可 参 与 活 动 。过 去 市 民 参 与 活 动

的 情 况 理 想 ，有 不 少 市 民 提 交 申 请 ，只 有 少 数 训 练 班 的 报 名 人 数 较

少 ，署 方 亦 会 加 强 宣 传 吸 引 参 加 者 。整 体 而 言 ，各 游 泳 训 练 班 均 成

功 举 行 。  

( i i )  署 方 每 年 均 会 就 康 体 活 动 计 划 咨 询 委 员 ，本 年 亦 有 因 应 委 员 的 意 见

安 排 新 增 的 项 目 ，现 时 上 述 活 动 计 划 亦 已 设 有 飞 盘 活 动 。署 方 备 悉

委 员 的 意 见 ， 并 会 积 极 考 虑 在 日 后 活 动 计 划 内 加 入 相 关 活 动 。  

 
1 0 4 .  主 席 表 示 ， 文 件 附 录 I I 只 载 列 文 化 活 动 的 出 席 人 数 。 除 供 学 校 参 与 的 活

动 外 ， 他 询 问 “ 十 八 有 艺 ” 等 文 化 活 动 的 参 与 率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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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0 5 .  柯 晓 雯 女 士 表 示 ，“ 十 八 有 艺 ”每 个 工 作 坊 预 计 参 与 人 数 为 2 0 人 ，平 均 出

席 人 数 达 1 5 人 或 以 上 ， 故 活 动 的 平 均 出 席 率 约 有 七 至 八 成 。  

 
1 0 6 .  委 员 会 备 悉 上 述 报 告 。  

 
 

VIII. 工 作 小 组 报 告  —  地 区 工 程 及 设 施 管 理 工 作 小 组  

 
1 0 7 .  主 席 报 告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地 区 工 程 及 设 施 管 理 工 作 小 组 在 2 0 2 2 年 8 月 2 3 日 举 行 20 2 2 年 第

二 次 会 议 ，并 跟 进 各 项 获 批 地 区 小 型 工 程 计 划 的 进 度 ，亦 备 悉 以 下

工 程 项 目 的 可 行 性 研 究 报 告 ：  

‒  第 ( 1 3 )项 “ T P -D M W 2 9 6 樟 木 头 村 休 憩 处 ”；  

‒  第 ( 1 6 )项 “ T P -D M W 3 3 7 大 埔 大 埔 头 及 太 和 建 避 雨 亭 (太 湖 山

庄 、 太 湖 花 园 二 期 及 大 埔 政 府 合 署 )”；  

‒  第 ( 1 7 )项 “ T P -D M W 3 3 8 大 埔 运 头 坊 建 避 雨 亭 ”； 以 及  

‒  第 ( 1 9 ) 项 “ T P -D M W 3 5 1 大 埔 宝 乡 街 近 大 埔 小 区 中 心 建 避 雨

亭 ”。  

( i i )  成 员 备 悉 大 埔 民 政 处 汇 报 2 0 2 2 年 5 月 至 6 月 小 区 中 心 ／ 小 区 会 堂

的 管 理 事 宜 ， 并 抽 取 五 项 在 2 0 2 2 年 6 月 举 办 的 会 堂 收 费 活 动 以 审

查 收 支 表 。成 员 亦 备 悉 大 埔 区 小 区 中 心 L E D 屏 幕 的 节 目 播 放 概 况 ，

以 及 东 昌 街 小 区 会 堂 多 用 途 礼 堂 及 会 议 室 的 分 间 租 用 安 排 。  

( i i i )  成 员 备 悉 康 文 署 报 告 2 0 2 2 年 5 月 至 6 月 大 埔 区 内 康 体 设 施 的 管 理

事 宜 。  

 
1 0 8 .  委 员 会 备 悉 上 述 报 告 。  

 
 

I X .  其 他 事 项  

 
1 0 9 .  委 员 没 有 提 出 其 他 事 项 。  

 
 

X .  下 次 会 议 日 期  

 
1 1 0 .  下 次 会 议 订 在 2 0 2 2 年 11 月 11 日 (星 期 五 )上 午 9 时 3 0 分 举 行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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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1 1 .  议 事 完 毕 ， 会 议 在 上 午 11 时 4 5 分 结 束 。  

 
 
 

大 埔 区 议 会 秘 书 处  
2 0 2 2 年 11 月  


